解读《云南省宗教事务规定》

来源：云南省政府法制办公室   

　　第十二届云南省人民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云南省宗教事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为了便于社会公众、各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更好地理解该《规定》的相关内容，现就《规定》出台的背景依据和主要内容等解读如下。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依据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五大宗教俱全，宗教活动场所点多面广, 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群众性、特殊和复杂性等特点。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边疆问题、贫困问题互相交织在一起,宗教领域隐蔽性、突发性问题较多，也比较复杂，是全国宗教工作重点省份之一。《云南省宗教事务管理规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对于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事务管理，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于2005年3月1日出台实施后，我省规章的有关规定出现了不一致。特别是近年来，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省宗教领域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迪庆藏区维稳工作任务繁重，伊斯兰教极端思想渗透加剧，基督教非法传教、私设聚会点有所抬头，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面临挑战，利用佛道教骗取钱财等问题突出，依法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方面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致使原有的管理规定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内在要求，需要从立法层面对现行规定加以修订、补充和完善。因此，有必要结合我省实际，根据国家法律法规，重新制定《云南省宗教事务规定》，进一步强化我省宗教事务管理，以创新的精神推动解决宗教领域突出问题，实现宗教领域的依法治理，同时对1997年12月2日云南省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宗教事务管理规定》予以废止。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八章三十四条，对涉及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育培训、宗教活动、宗教财产等宗教事务管理的有关事项和法律责任作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一）明确了宗教事务的方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省委九届九次全会也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云南的总目标。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就是要贯彻落实好《宗教事务条例》，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的侵蚀，正确区分民族风俗习惯、正常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宗教极端活动的界限以及国法与教法的关系。为此，《规定》明确了宗教事务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并通过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引导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爱国爱教、团结进步，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保护和打击”两方面的内容，即依法保护的是信教群众的合法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制止的是非法宗教活动，打击的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破坏，最终目的是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明确了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2010年和2011年，国家宗教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等部门相继下发了《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通知》，要求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所在的地区，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宗教教职人员纳入当地社会保障覆盖范围。2005年，国家发改委也下发了《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要求游览参观点对进入游览参观点前往宗教活动场所的该宗教活动场所所属宗教教职人员及其工作人员、与该宗教活动场所所属宗教是同一宗教的宗教教职人员，或举行过入教仪式并持有有效证件（如居士证、皈依证等）的同一宗教信教群众，应免收门票。但目前，我省在落实上述3个文件规定上，还存在着差距，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要求维护此类合法权益的诉求较多，社会呼声强烈。为此，《规定》专门就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进行了明确：一是“宗教教职人员可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享受有关社会保障待遇。宗教教职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困难的，可以由政府财政给予资助。生活困难且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宗教教职人员，可以按照本省规定申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范围，宗教团体应当予以帮助。”二是“宗教活动场所在风景名胜区或者其他游览参观点内的，风景名胜区或者其他游览参观点应当提取一定比例的门票收益给予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场所的建设、维修、文物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进入风景名胜区或者其他游览参观点前往宗教活动场所的，风景名胜区或者其他游览参观点应当对持有居士证、皈依证等宗教类证件的信教公民以及宗教教职人员、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人员免收门票。”

　　（三）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新建、改建、扩建作了具体规定。目前，我省大部分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依规依法，但私设乱建现象也时有发生：未批先建，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地区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缺乏总体规划、布局不合理；有的宗教活动场所盲目扩大规模、追求豪华、互相攀比；强行摊派，增加群众负担等，需要强化管理。为此，《规定》在参照国家宗教局和省外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专门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新建、改建、扩建作了具体规定：一是“新建、改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应当符合国土资源管理、城乡规划、建设工程质量、文物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取得相应审批手续。”二是“改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其管理组织应当将包括规模、建筑样式、宗教标识物、资金等内容的建设方案，报州（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三是“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竣工后，应当依法办理消防验收或者进行消防备案。”四是“宗教活动场所迁建的，原址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予以注销并停止宗教活动。”

　　（四）对宗教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作了具体规定。目前，我省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举办的经文学校、学经班、修道班、神学班和带有宗教性质的培训班，名目繁多，参加人数众多，有的跨省、跨州（市）招生，管理难度大，安全隐患突出，需要进行规范。为此，《规定》在参照国家宗教局和省外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对宗教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作了具体规定：一是“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举办经文学校、学经班、修道班、神学班和带有宗教性质的培训班（以下简称宗教培训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布局合理，办学方向正确，培训内容合法；（二）有符合规定的办学场所、资金；（三）师资人员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四）有完善的培训管理制度。宗教培训机构应当接受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每半年向其报告办学情况。”二是“宗教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经全省性宗教团体同意，由其向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一）招生人数在50人以上的；（二）聘用外省籍教师的；（三）招收外省籍学生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为未经同意举办的宗教培训机构提供师资、资料、场所、设施、经费等帮助和服务。”

　　（五）对宗教活动的安全管理作了具体规定。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应当由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举行日的30日前，向大型宗教活动举办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近年来，各宗教活动场所举办宗教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许多民间约定俗成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活动参与人员众多，规模难以控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需要作出细化规定。为此，甘肃、宁夏等省区专门就宗教活动的安全管理出台了政府规章。《规定》在参考、借鉴上述省区好的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对宗教活动的安全管理作了具体规定：一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对宗教活动安全进行管理，制定宗教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宗教活动举办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公安、食品监管、安全监督等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职责。”二是“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进行的大型宗教活动，应当符合宗教仪轨和宗教传统习惯。对经批准举办的大型宗教活动，单日参加人数在10000人以下的，由举办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安全管理；单日参加人数在10000人以上的，由省人民政府宗教、公安等有关部门指导举办地州（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进行安全管理。”

　　（六）对设立宗教网站和虚拟宗教活动场所作出明确规定。目前，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设立宗教网站、网页或者虚拟宗教活动场的现象所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宗教网站的设立不需要经过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批，网络上主持宗教活动的人员也不一定是宗教教职人员，网站更不属于合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发挥着宗教活动场所的作用。同时，宗教网站还存在境外宗教渗透现象，外国人无需入境即可完成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传教活动，亟须进行规范。为此，《规定》专门对网络宗教活动作了具体规定：一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内设立宗教网站、网页的，不得传播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以及其他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息。”二是“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设立宗教网站、网页或者虚拟宗教活动场所的，省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部门和通信管理部门审批时，应当征求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事宗教活动的，应当接受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部门、通信管理部门和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管理。”

　　此外，《规定》还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分情形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既规定了对监管对象的法律责任，也规定了对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

